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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系统推进雨

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理念，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通

知》（建办城〔2022〕17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

75 号文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6〕5 号）、《青岛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青政发〔2016〕8 号）

及《青岛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青政办发〔2020〕20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本市近年来在海绵型建筑与小区方面的实践经验，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组织对《青岛市海绵型建筑与小区建设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进行了

全面修编。

本次修编积极响应国家城市更新战略要求，立足于服务城市更新和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在系统总结本地实践并吸纳国内先进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青

岛市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厂区转型、公共空间提升等重点任务，进

一步与城市更新行动深度融合。

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青岛市范围内建筑与小区的雨水渗透、储存、

调节、传输、处理回用等设施、验收与评价以及养护与管理。

本《指南》由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编制并负责管理，由青岛北洋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10 号，邮政编码：266101）、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邮政编码：266101）。

主编单位：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主要起草人：薛伟宏 蔺世平 王圣凯 王琳 石希寿 纪祺祺 王亚楠

安清龙 张承风 刘 超 张 鑫 和洪建

主要审查人：王保岚 牛永波 王 鹏 纪婷婷 王 凯 程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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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及背景

为积极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推动青岛市生态文明

建设，打造青岛海绵城市，引导青岛市建筑与小区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开发与建

设，特制定本指南。服务城市更新行动，指导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改造等项目的

海绵城市建设。

1.2 主要内容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是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措施，实现对

建筑与小区雨水的综合利用。

1.3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青岛市辖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建筑与小区建设项目，应配

套设计和建设相应规模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工程或设施。但本指南不适用于雨

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的雨水利用工程。

1.4 编制依据

（1）国家政策、法规、文件、标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战略》（2010）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

《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发〔2013〕23 号）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2017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2019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14-202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8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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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2013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程》DB22/T 5110-2016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 GB 50178-1993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2014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75 号）

（2）地方性文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75 号文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6〕5 号）

《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试行）（2016）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青政办发

〔2016〕8 号）

《青岛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青政办发〔2020〕20 号）

1.5 参考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

北京市地方标准《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 685-2021）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

《南宁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武汉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青岛市城市园林绿化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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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定义

2.1 建筑与小区

是指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场地和场地内的建

筑，包括民用项目和工业厂区。

2.2 海绵城市

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

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

以利用。

2.3 低影响开发

低影响开发也称为低影响设计或低影响城市设计和开发，指在城市开发建设

过程中，通过生态化措施，尽可能维持城市开发建设前后水文特征不变，有效缓

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径流总量、径流峰值与径流污染的增加等对环境造成的

不利影响。

2.4 雨水控制与利用

削减径流总量、峰值及降低径流污染和收集回用雨水的总称。包括雨水滞蓄、

收集回用和调节等。

2.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入渗、滞留、

储存、回用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

的百分比。

2.6 设计降雨量

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低影响

开发设施设计规模的降雨量控制值，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资料统计数据获取，

通常用日降雨量（mm）表示。

2.7 雨量径流系数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8 流量径流系数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9 雨水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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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储存和调节的统称。

2.10 雨水储存

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对径流雨水进行滞留、集蓄，削减径流总量，以

达到集蓄利用、补充地下水或净化雨水等目的。

2.11 雨水调节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峰值流量、延长

排放时间，一般不减少排放的径流总量，也称调控排放。

2.12 雨水渗透

利用人工或自然设施，使雨水下渗到土壤表层以下，以补充地下水。

2.13 断接

通过切断硬化面或建筑雨落管的径流路径，将径流合理连接到绿地等透水区

域，通过渗透、调蓄及净化等方式控制径流雨水的方法。

2.14 下沉式绿地

低于周边地面标高、可积蓄、下渗自身和周边雨水径流的绿地。

2.15 下沉式绿地率

广义的下沉式绿地面积与绿地总面积之比，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

调蓄容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

积）的可用于调蓄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水湿

地等。

2.16 下垫面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水面等。

2.17 硬化地面

通过人工行为使自然地面硬化形成的不透水或弱透水地面。

2.18 透水铺装地面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

2.19 透水铺装率

透水铺装面积与硬化地面总面积之比。

2.20 透水路面结构

分为半透水路面结构和全透水路面结构。路表水只能够渗透至面层或基层

（或垫层）的道路结构体系为半透水路面结构；路表水能够直接通过道路的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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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层（或垫层）向下渗透至路基中的道路结构体系为全透水路面结构。

2.21 透水沥青路面

由较大空隙率混合料作为路面结构层、容许路表水进入路面（或路基）的一

类沥青路面。

2.2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由具有较大空隙的水泥混凝土作为路面结构层、容许路表水进入路面（或路

基）的一类混凝土路面。

2.23 铺装层容水量

单位面积透水地面铺装层可容纳雨水的最大量。

2.24 渗透弃流井

具有一定储存容积和过滤截污功能，将初期径流暂存并渗透至地下的装置。

2.25 渗透池（塘）

指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蓄水池（塘）。

2.26 渗透检查井

具有渗透功能和一定沉砂容积的管道检查维护装置。

2.27 渗透管渠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2.28 绿色屋面

在高出地面以上，与自然土层不相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顶层以及天

台、露台上由覆土层和疏水设施构建的绿化体系。

2.29 绿色屋顶率

绿色屋顶面积与建筑屋顶总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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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

3. 1 流量、水量

q ——设计暴雨强度；

qc——渗透设施产流历时对应的暴雨强度；

W——径流总量；

Wj——收集水量；

Wp——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

Wi——初期径流弃流量；

Wc——渗透设施进水量；

Ws——渗透设施渗透量；

W′p——透水铺装层容水量；

Wq——雨水排放量；

V ——调节容积；

Vs——渗透设施的储存容积；

Va——下凹式绿地的储存容积；

Q ——设计流量；

Qzh——水体的水面蒸发量；

Qs——水体的日渗透漏失量；

Q′——调控的目标峰值流量；

wiT——多年日调节计算的总来水量；

wuT——多年日调节计算的总弃水量。

3.2 水头损失、几何特征

F ——汇水面积；

Fi——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Fa——下凹式绿地面积；

Fy——渗透设施受纳的集水面积；

F0——渗透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

S ——水体的表面积

hy——设计降雨量（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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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初期径流厚度；

ha——下凹式绿地下凹深度；

Sm——单位面积日渗透量；

As——有效渗透面积；

nk——填料的孔隙率；

zov——雨水池、塘溢流堰顶标高；

zu——雨水池回用容积对应的水位标高；

AT——调节容积对应的雨水池有效截面积。

3.3 计算系数及其他

P——设计重现期；

Ψi——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Ψz——综合径流系数；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Ψzm——流量综合径流系数；

Ψm——流量径流系数；

Ψc——雨量径流系数；

Pm——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Pa——空气的蒸汽分压；

Vm•d ——日平均风速；

K——土壤渗透系数；

K′——基层的饱和导水率；

J——水力坡降；

α——综合安全系数；

m——折减系数；

ηT——雨水池平均雨水收集效率；

βp——调控出流过程平均流量相对于峰值流量的比值。

3.4 时间

t ——降雨历时；

t1——汇水面汇水时间；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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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渗透时间；

tc——渗透设施产流历时；

t′——排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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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计算

4.1 设计参数

4.1.1 青岛地区暴雨强度按照下式计算。

(4.1.1-2)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 L/(s·hm2)］；

t——降雨历时（ min）；

P——设计重现期（ a）。

4.1.2 设计降雨历时

（1）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t= t1+t2 (4.1.2)

式中： t——降雨历时（ min）；

t1——汇水面汇水时间（ min），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面铺装情

况而定（屋面一般取 5min；道路路面取 5min～15min）；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min）。

（2）在规划或方案设计时，建筑小区设计降雨历时可按10min～15min计算。

4.1.3 降雨参数

降雨参数应根据建设区域内或临近地区雨量观测站20年以上降雨量资料确定，根

据青岛市 1961—2013 年的年降雨量资料，年平均降雨量为709mm。雨水利用设

计降雨量应按多年平均降雨量计算，根据青岛市1961—2013年的日降雨量资料，

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如图及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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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青岛市“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雨量”曲线

表4.1.3青岛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对应设计降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0% 65% 70% 75% 80% 85% 90%

设计降雨量（ mm） 16.2 19.3 22.9 27.4 33.6 42.2 55.0

4.1.4 径流系数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照表 4.1.4

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Ψz = ∑FiΨi
F

(4.1.4)

式中：Ψz——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 m2）；

Fi——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m2）；

Ψi——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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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径流系数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ψc

流量径流系数

ψm

屋面

绿化屋面（基质层厚度≥

300mm）
0.3～0.4 0.4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7 0.8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

面、沥青屋面
0.8～0.9 0.85～0.95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9 0.85～0.95

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6 0.55～0.65

干砌砖、石及碎石路面及广场 0.4 0.35～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及广场 0.3 0.25～0.35

绿地 0.15 0.10～0.20

水面 1.00 1.00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15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3～0.4 0.4

透水铺装地面 0.08～0.45 0.08～0.45

下沉广场（50年及以上一遇） --- 0.85～1.00

注：引自《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2014

4.1.5 土壤渗透系数

土壤渗透系数应以实测资料为准，缺乏资料时，可参照下表中数值选用。

表 4.1.5土壤渗透系数

地层

地层颗粒 渗透系数 K

粒径

（mm）

所占重量

（%）
（m/s） （m/h）

黏土 ＜5.7×10-8

粉质黏土 5.7×10-8～1.16×10-6

粉土 1.16×10
-6
～5.79×10

-6
0.0042~0.028

粉砂 ＞0.075 ＞50 5.79×10
-6
～1.16×10

-5
0.0208~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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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砂 ＞0.075 ＞85 1.16×10-5～5.79×10-5 0.042~0.0280

中砂 ＞0.25 ＞50 5.79×10
-5
～2.31×10

-4
0.028~0.8320

均质中砂 4.05×10
-4
～5.79×10

-4

粗砂 ＞0.50 ＞50 2.31×10-4～5.79×10-4

注：引自《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4.2 水量计算

4.2.1 径流总量计算公式

W =10Ψzc•hy•F （4.2.1）

式中: W——径流总量（m3）；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见表4.1.4；

hy——设计降雨量（mm）；

F——汇水面积（hm2）。

4.2.2 采用推理公式法计算雨水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当汇水面积超过 2km2时，宜考虑降雨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管网汇流过程，

采用数学模型计算雨水设计流量。

Q=Ψzm•q•F （4.2.2）

式中: Q——设计流量（L/s）；

Ψzm——流量综合径流系数，见表4.1.4；

q——设计暴雨强度［ L/(s·hm2)］。

4.2.3 水量平衡分析应根据雨水控制与利用目标确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1）滞蓄、渗透设施的水量平衡应包括雨水来水量、滞蓄量、排放量；

（2）雨水收集回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雨水来水量、初期雨水弃流量、回

用水量、补充水量和排放量；

（3）利用景观水体对雨水进行调蓄利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雨水来水量、

初期雨水弃流量、回用水量、渗漏量、蒸发量、补充水量和排放量。

4.2.4 雨水回用于景观水体的日补水量应包括水面蒸发量、水体渗漏量以及雨水

处理设施自用水量：

（1）日平均水面蒸发量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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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zh=52.0S( Pm- Pa)(1+0.135 V m•d) （4.2.4-1）

式中： Qzh——水池的水面蒸发量（ L/d）；

S——水池的表面积（ m2）；

Pm——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Pa）；

Pa——空气的蒸汽分压（ Pa）；

Vm· d——日平均风速（ m/s）。

（2）水体日渗漏量可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Qs= Sm• As /1000 （4.2.4-2）

式中: Qs——水体的日渗透漏失量， m3/d；

Sm——单位面积日渗透量， L/m2·d，一般不大于 1L/m2·d；

As——有效渗透面积，指水体常水位水面面积及常水位以下侧面渗水面

积之和，m2。

（3）雨水处理系统采用物化及生化处理设施时自用水量为总处理水量的 5%～

10%；当采用自然净化方法处理时不计算自用水量。

4.2.5 初期弃流量宜按式 4.2.5 进行计算。当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实测雨水

径流中污染物浓度确定。

Wi=10•δ•F （4.2.5）

式中： Wi——初期弃流量（ m3）；

δ——初期径流厚度（ mm）；一般屋面取2~3mm，小区路面取3mm～5mm。

4.2.6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规模应进行水量平衡分析，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雨水径流总量按本规范 4.2.1 式计算，降雨量宜取 2 年一遇1h~24h 降雨

量；

（2）雨水可回用量宜按雨水径流总量的 90%计算，并应扣除初期弃流量；

（3）回用系统的最高日设计用水量不宜小于集水面雨水径流总量的 40%。

4.3 渗透设施计算

4.3.1 渗透设施的渗透量按下式计算：

Ws= •K•J•As •ts （4.3.1）

式中： Ws——渗透设施渗透量（m3）；

——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取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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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土壤渗透系数（m/s）；

J——水力坡降，一般取 1；

As——有效渗透面积（m2）；

ts——渗透时间（s），当用于调蓄时应≤12h，渗透池（塘）、渗透井

可取≤72h，其他≤24h。

4.4 水质标准

4.4.1 经过径流污染控制设施处理后的雨水，污染物的平均浓度应低于以下目标

值：CODcr： 40mg/l， SS：40mg/l，TP（总磷）： 0.2 mg/l。径流污染控制后

的雨水宜用于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和补充地下水。

4.4.2 初期径流雨水水质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大，应以实测资料为准。缺乏实测资

料时，各种下垫面初期设计雨水水质可按下表计算。

表4.4.2青岛地区径流雨水水质主要指标的参考值（mg/L）

下垫面

指标

屋面 小区内道路 市政路面

CODcr 5～94 6～520 95～988

SS 4～85 4～416 296～1136

NH3-N 0～17

PH 6.5～8.5

注：引自《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条文说明)

4.4.3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处理后的雨水水质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

雨水同时回用为多种用途时，其水质应按最高水质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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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目标

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控制目标一般包括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

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等。各地应结合水环境现状、水文地质条件等特

点，合理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目标作为控制目标。鉴于径流污染控制目标、雨水

资源化利用目标大多可通过径流总量控制实现，因此对于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构建可选择径流总量控制作为首要的控制目标。

5.1 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5.1.1 目标确定方法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径流总量控制一般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控制

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为一一对应关系，具体方法参见《海绵城

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201410附录B。附录B同时给出了部分城市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及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理想状态下，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应以开发建设

后径流排放量接近开发建设前自然地貌时的径流排放量为标准。自然地貌往往按

照绿地考虑，一般情况下，绿地的年径流总量外排率为 15%-20% （相当于年雨

量径流系数为 0.15-0.20），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最

佳为 80%-85%。这一目标主要通过控制频率较高的中、小降雨事件来实现。以济

南市为例，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80%和 85%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33.5 mm

和 41.3 mm（详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201410附录B）。青岛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0%和 80%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参考值为22.9 mm和33.6

mm（参见本指南表 4.1.3）。

5.1.2目标落实途径

建设过程中，可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分解为单位面积控制容积，以其作

为综合控制指标来落实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途径包括：雨水的下渗减排和直接集蓄利用。缺水地区可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基于直接集蓄利用的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雨水资源化利用一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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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落实径流总量控制目标的一部分。实施过程中，雨水下渗减排和资源化利用

的比例需依据实际情况，通过合理的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

5. 2径流峰值控制目标

径流峰值流量控制是低影响开发的控制目标之一。低影响开发设施受降雨频

率与雨型、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与维护管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一般对中、小降

雨事件的峰值削减效果较好，对特大暴雨事件，虽仍可起到一定的错峰、延峰作

用，但其峰值削减幅度往往较低。因此，为保障城市安全，在低影响开发设施的

建设区域，城市雨水管渠和泵站的设计重现期、径流系数等设计参数仍然应当按

照《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中的相关标准执行。

同时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是城市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组成，应与城市雨水管

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建立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雨水控制与

管理体系，共同达到内涝防治要求，城市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应按《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GB50014）中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标准执行。

5.3径流污染控制目标

径流污染控制是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控制目标之一，既要控制分流制径流

污染物总量，也要控制合流制溢流的频次或污染物总量。各地应结合城市水环境

质量要求、径流污染特征等确定径流污染综合控制目标和污染物指标，污染物指

标可采用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等。

城市径流污染物中， SS 往往与其他污染物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一般可采用 SS 作为径流污染物控制指标，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年 SS 总量去

除率一般可达到 40%-60%。年 SS 总量去除率可用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年 SS 总量去除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低影响开发设施对 SS 的平均去除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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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与小区

6.1 一般规定

6.1.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5〕75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

施意见》（青政发〔2016〕8号）及《青岛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青政

办发〔2020〕20号）的要求，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蓄、滞、净、

用、排”等六种重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85%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201410

附录F将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区，并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α的最

低和最高限值，即 I 区（ 85%≤α≤90%）、II 区（ 80%≤α≤85%）、 III 区

（ 75%≤α≤85%）、 IV 区（ 70%≤α≤85%）、 V 区（ 60%≤α≤85%），而

青岛划在IV区。

6.1.1.1 建筑与小区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目的是减少场地内外排雨水

的峰值流量和径流总量，实现低影响开发和雨水的资源化利用。采取的措施应根

据当地的降雨量、地质资料、市政条件、小区建筑布局和竖向等经分析计算后确

定。

6.1.1.2 新建和老旧建筑与小区应因地制宜、施工简便、经济实用的原则进

行设计和改造，达到海绵城市的相关要求。低影响开发设施要与建设项目主体同

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6.1.1.3 新建工程项目应先编制雨水控制与利用规划，再进行工程设计。设

有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的建设用地，应设雨水外排设施，并应相互结合。

6.1.1.4 新建工程的附属设施应和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相结合。人工湖景观

区域可建成集雨水调蓄、水体净化和生态景观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水体。

6.1.1.5 建筑宜采取措施将屋面排水引入周边的低影响开发设施，或通过植

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建筑屋面应采用对雨水无污

染或污染较小的材料，有条件的宜优先采用绿化屋面。

6.1.1.6 符合透水条件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及广场庭院等宜采用透水铺装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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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小区道路、广场及建筑物周边绿地宜采用下沉式做法，并应采取将

雨水引至绿地的措施。

6.1.1.8 下列情况之一者场所不得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1）土壤渗透面与地下水位的距离小于1.0m；

（2）土壤渗透系数小于1×10-6m/s或大于1×10-3m/s。

（3）需防止陡坡坍塌、滑坡灾害的危险场所；

（4）对居住环境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场所；

（5）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地质场所。

（6）其它不符合采用雨水入渗系统的场所。

6.1.1.9 回用雨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相连接。

6.1.1.10 地下建筑的出入口及通风井等出地面构筑物的敞口部位应高于周

边道路中心标高不小于300mm，并应采取防止被雨水倒灌的措施。

6.1.2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目标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目标应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面源污染物控制目标。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宜开展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提出合理的目标取值。应根据上位规划要求进行设计计算。

设计标准与要求：包括强制性标准、指导性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

6.1.2.1 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为本导则适用范围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必须遵守的标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建筑与小区，新建项目不低于75%，改、扩建

不低于70%。

（2）年径流污染削减率：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一般以年SS总量去除率计）

2020年不低于60%, 2030年不低于65%。

（3）雨水利用水质标准：雨水利用水质标准根据实际用途确定，CODCr和SS

指标应满足《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表3.2.4）

的要求，其余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规定。雨水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

其水质应按照最高水质标准执行。

6.1.2.2 指导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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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标准为各个项目规划设计时的非强制性标准，是进行海绵城市初步设

计时可供参考的标准。各项目在设计时，可以采用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绿色

屋顶等措施的组合，也可因地制宜采取其他措施，达到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

的要求。

（1）下沉式绿地率：既有建筑与小区改造，下沉式绿地率不宜低于10%；新

建建筑小区下沉式绿地率不宜低于20%。

（2）透水铺装率：既有建筑与小区改造，除机动车道以外的硬化地面，透

水铺装率不宜低于30%；新建建筑小区，除机动车道以外的硬化地面，透水铺装

率不宜低于50%。

（3）绿色屋顶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青岛本地气候条件，新建多层公共

建筑（或裙楼）绿色屋顶绿化率不宜低于10%。

6.1.2.3 其他相关标准：

（1）管网排水标准：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采用不应小于2年一遇，并按《室

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的要求执行。

（2）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标准：一般屋面取2mm，小区路面取3～5mm。

6.2 设计指引

6.2.1海绵城市示范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系统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

输、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实现城市

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转输、储存、调节、净化、监控、利用

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

6.2.2 工程性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规划应综合评估下列因素：

（1）设计目标

（2）集水区特性

（3）地形地质条件

（4）经济性及公众接受度

（5）其他影响因素

工程性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应综合评估各项因素，根据青岛市当地的实际需

求与特点，分析各类措施适用性，确定青岛市低影响开发适用措施。优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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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综合应用：“渗”“滞”“蓄”“排”，适当应用：“用”，明确适宜

采用的工程性低影响开发设施。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典型流程示例如下：

6.2.3 技术类型分类及选型

低影响开发设施往往具有补充地下水、集蓄利用、消减峰值流量及净化雨水

等多个功能，可实现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和径流污染等多个控制目标，因此应根

据城市总规、专项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的控制目标，结合汇水区特征和

设施的主要功能、经济性、适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灵活选用低影响开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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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各类项目中低影响开发配套设施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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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项目中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类型用地的功能、用地构成、

土地利用布局、水文地质等特点进行，可参照下表选用：

6.3 雨水渗透

利用人工或自然设施，使雨水下渗到土壤表层以下，以补充地下水。

6.3.1 透水铺装

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和透水沥青混凝

土铺装，嵌草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透水铺装

结构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190）和《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2023年版）》（CJJ/T135）的

规定。透水铺装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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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水铺装对道路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潜在风险较大时，可采用半透水

铺装结构。

（2）土地透水能力有限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基层内设置排水管或排水

板。

（3）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不设雨污水管道区域顶板净覆土

厚度不应小于800 mm，并应设置排水层。

（4）透水砖铺装和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主要适用于广场、停车场、人行道

以及车流量和荷载较小的道路，如建筑与小区道路。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还可适

用于轻型荷载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对于建筑与小区通行频繁车行道或通行

重型车辆的行车道不建议采用透水铺装。

（5）透水面层渗透系数应大于1×10-4m/s，可采用透水面砖、透水混凝土、

草坪砖等，当采用可种植植物的面层时，宜在下面垫层中混合一定比例的营养土。

透水面砖的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8%，透水混凝土的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10%。

（6）透水找平层宜采用细石透水混凝土、干砂、碎石或石屑等，渗透系数

及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面层，厚度宜为20～50mm。透水铺装禁用混凝土基层。

（7）透水垫层厚度应根据蓄存水量要求及蓄存雨水排空时间确定，透水垫

层厚度不宜小于150mm，孔隙率不应小于30%。

（8）透水路面坡度不宜大于2.0%。当透水路面坡度大于2.0%时，沿长度方

向应设置隔断层，隔断层顶端宜设置在透水面层下2～3cm，隔断层可采用大于

16mm的HDPE或PVC防渗膜或者混凝土。

（9）土地透水能力低于1.3cm/h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基层内设置渗排管。

（10）儿童活动场地、运动场等塑胶场地不建议用透水铺装，可采用草沟或

线性渗透沟进行雨水下渗收集。

铺装透水材料演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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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铺装典型构造示意图

6.3.2 绿色屋顶

屋顶即种植屋面，是铺以种植土或设置容器种植植物的建筑屋面和地下建筑

顶板。基本构造包括：植被层、种植土层、过滤层、排水层、保护层、耐根穿刺

防水层、防水层、找平层、找坡层、保温层和结构层。可分为花园式绿色屋顶、

组合式绿色屋顶和草坪式绿色屋顶三类。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绿色屋顶实景照片

适应范围：

（1）本做法适应于青岛市新建建筑平屋面种植、既有建筑屋面种植及坡屋

面种植。绿色屋顶适用于结构安全、符合防水条件的平屋顶和坡度不大于15度的

坡屋顶建筑，优先布置在多层建筑及面积较大的建筑裙楼。

（2）使用绿色屋顶的屋面应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屋面，坡屋面应采用I级防水

等级，最上一道防水层必须采用耐根穿刺防水材料，防水层的材料应具有相容性。

（3）新建种植屋面设计应包括种植荷载在内的全部构造荷载，以及施工中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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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堆放荷载。对既有建筑屋面改造种植的设计，必须对其原结构体系的承载能力

重新核算，对其原防水及构造重新评估，必要时须加固改造之后方可实施。

（4）绿色屋顶种植土宜选用改良土或无机复合种植土，禁止使用三合土、

石渣、膨胀土等土壤作为栽植土。种植土厚度不宜小于300mm。

（5）绿色屋顶的雨水排水系统设计应满足《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设计规

程》（CJJ142-2014）要求。绿色屋顶的排水坡度宜为1%～2%，单向坡长大于9m

时宜采用结构调坡。

绿色屋顶防水材料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GB50345-2012）、《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2013）、 《坡屋面工

程技术规范》GB 50693-2011等。

绿色屋顶对植物的要求：遵循植物多样性和共生性原则，以生长特性和观赏

价值相对稳定、滞尘控温能力较强的本地常用和引种成功的植物为主，优先选择

低矮灌木、草坪、地被植物等。应尽量减少对屋面排水系统的影响，宜选择四季

常青、落叶较少、易于维护的植物。对植物要求如下：根据青岛气候特点绿色屋

顶的屋面，根据条件种植，慎用大型乔木。不宜选用根系穿刺性强的植物，避免

植物根系穿透建筑防水层。不宜选用速生乔木、灌木植物。乔木、大灌木高度不

宜大于2.5m，距离边墙不宜小于2m。坡屋面多选择贴伏状藤本或攀缘植物。种植

土厚度必须满足植物生长要求，对于覆土厚度不能达到种植要求的树木，可设置

树池栽植。

6.3.3 下沉式绿地

下沉式绿地对比示意图

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在 200 mm 以内的绿地；广义

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

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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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狭义的下沉式绿地应满足

以下要求：

（1）下沉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

般为 100-200 mm。即下凹式绿地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深度宜为

100mm～200mm，不宜大于 200mm；

（2）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

流排放，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100 mm。

（3）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凹绿地，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措

施；

（4）当采用绿地入渗时可设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增加入渗能力。

与硬化地面衔接区域应设有缓坡处理。与非透水铺装之间应做防水处理。

（5）防护绿地应根据港渠、道路、高压走廊等不同防护用地类别，确定是

否采用下沉式绿地。改造项目应根据防护类型、现有植物品种等因素确定具体下

沉深度。广场用地宜选用下沉式绿地，但需与硬化地面及溢流设施相结合。

（6）下沉式绿地对植物的要求：

下沉式绿地既是有效的雨水收集和净化系统，也是小区环境的景观系统，因

此对植物的选择既要有去污性又要兼顾观赏性。植物的选择需符合以下原则：优

先选用本土植物，适当搭配已驯化适应本地气候的其他物种；优先选择耐旱、耐

涝，抗性强，易维护的乡土植物，并和景观要求相结合；选用根系发达，茎叶繁

茂净化能力强的植物；

选择可相互搭配种植的植物，提高去污和观赏性，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的合理

搭配可提高对水体的净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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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绿地构造示意图

6.3.4生物滞留设施

生物滞留设施指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蓄渗、净

化径流雨水的设施。生物滞留设施通常布置在产生径流

的源头区域，包括道路绿化带、停车场、密集建筑等附近区域。生物滞留设

施分为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和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按应用位置不同又称作雨水

花园、生物滞留带、高位花坛、生态树池等。

生物滞留设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对于污染严重的汇水区应选用植草沟、植被缓冲带或沉淀池等对径流

雨水进行预处理，去除大颗粒的污染物并减缓流速；应采取弃流、排盐等措施防

止融雪剂或石油类等高浓度污染物侵害植物。

（2）屋面径流雨水可由雨落管接入生物滞留设施，道路径流雨水可通过路

缘石豁口进入，路缘石豁口尺寸和数量应根据道路纵坡等经计算确定。

（3）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若道路纵坡大于 1%，应设置挡水

堰/台坎，以减缓流速并增加雨水渗透量；设施靠近路基部分应进行防渗处理，

防止对道路路基稳定性造成影响。

（4）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置溢流设施，可采用溢流竖管、盖篦溢流井或雨

水口等，溢流设施顶一般应低于汇水面100mm。

（5）生物滞留设施宜分散布置且规模不宜过大，生物滞留设施面积与汇水

面面积之比一般为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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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层外侧及底部应设置透水土工布，防止周围

原土侵入。如经评估认为下渗会对周围建（构）筑物造成塌陷风险，或者拟将底

部出水进行集蓄回用时，可在生物滞留设施底部和周边设置防渗膜。

（7）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层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来确

定，一般为200-300mm，并应设100mm的超高；换土层介质类型及深度应满足出水

水质要求，还应符合植物种植及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要求；为防止换土层介质

流失，换土层底部一般设置透水土工布隔离层，也可采用厚度不小于100 mm 的

砂层（细砂和粗砂）代替；砾石层起到排水作用，厚度一般为250-300mm，可在

其底部埋置管径为100-150 mm的穿孔排水管，砾石应洗净且粒径不小于穿孔管的

开孔孔径；为提高生物滞留设施的调蓄作用，在穿孔管底部可增设一定厚度的砾

石调蓄层。

（8）生物滞留设施不宜建造在地面坡度大于20%的区域和需挖除成熟树木置

换建设场地的区域。生物滞留设施宜设计为平底，不宜采用垂直边坡。设计边坡

应小于1:2（垂直距离：水平距离），宜为1:4；植被边坡的设计坡度应小于1:3。

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若道路纵坡大于1%，应设置挡水堰/台坎，

以减缓流速并增加雨水渗透量。坡度大于5%时，宜设置成多个小型的生物滞留设

施。

（9）生物滞留设施既是有效的雨水收集和净化系统，也是建筑小区环境的

景观系统，因此对植物的选择既要有去污性又要兼顾观赏性。

生物滞留设施剖面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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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6.3.5 渗透塘

渗透塘是一种用于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的洼地，具有一定的净化雨水和削减

峰值流量的作用。

渗透塘实景照片



33

渗透塘应满足以下要求：

（1）渗透塘前应设置沉砂池、前置塘等预处理设施，去除大颗粒的污染物

并减缓流速；有降雪的城市，应采取弃流、排盐等措施防止融雪剂侵害植物。

（2）渗透塘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不大于 1:3，塘底至溢流水位一般

不小于 0.6 m。

（3）渗透塘底部构造一般为 200-300 mm 的种植土、透水土工布及 300-500

mm 的过滤介质层。

（4）渗透塘排空时间不应大于 24 h。

（5）渗透塘应设溢流设施，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

统衔接，渗透塘外围应设安全防护措施和警示牌。

渗透塘剖面

6.3.6渗井

渗井指通过井壁和井底进行雨水下渗的设施，为增大渗透效果，可在渗井周

围设置水平渗排管，并在渗排管周围铺设砾（碎）石。

渗井应满足下列要求：

雨水通过渗井下渗前应通过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设施对雨水进行预处理。

渗井的出水管的内底高程应高于进水管管内顶高程，但不应高于上游相邻井的出

水管管内底高程。渗井调蓄容积不足时，也可在渗井周围连接水平渗排管，形成

辐射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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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雨水储存

雨水储存是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对径流雨水进行滞留、集蓄，削减径

流总量，以达到集蓄利用、补充地下水或净化雨水等目的。

6.4.1湿塘

湿塘指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雨水同时作为其主要的补水水

源。湿塘有时可结合绿地、开放空间等场地条件设计为多功能调蓄水体，即平时

发挥正常的景观及休闲、娱乐功能，在暴雨发生时发挥调蓄功能，实现土地资源

的多功能利用。

湿塘一般由进水口、前置塘、主塘、溢流出水口、护坡及驳岸、维护通道等

构成。湿塘应满足以下要求：

（1）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

和侵蚀。

（2）前置塘为湿塘的预处理设施，起到沉淀径流中大颗粒污染物的作用；

池底一般为混凝土或块石结构，便于清淤；前置塘应设置清淤通道及防护设施，

驳岸形式宜为生态软驳岸，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为1:2-1:8；前置塘沉

泥区容积应根据清淤周期和所汇入径流雨水的 SS 污染物负荷确定。

（3）主塘一般包括常水位以下的永久容积和储存容积，永久容积水深一般

为 0.8-2.5 m；储存容积一般根据所在区域相关规划提出的“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确定；具有峰值流量削减功能的湿塘还包括调节容积，调节容积应在 24-48 h 内

渗井剖面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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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主塘与前置塘间宜设置水生植物种植区（雨水湿地），主塘驳岸宜为生态

软驳岸，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6。

（4）溢流出水口包括溢流竖管和溢洪道，排水能力应根据下游雨水管渠或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排水能力确定。

（5）湿塘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与警示措施。

湿塘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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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雨水湿地

雨水湿地利用物理、水生植物及微生物等作用净化雨水，是一种高效的径流

污染控制设施，雨水湿地分为雨水表流湿地和雨水潜流湿地，一般设计成防渗型

以便维持雨水湿地植物所需要的水量，雨水湿地常与湿塘合建并设计一定的调蓄

容积。

雨水湿地与湿塘的构造相似，一般由进水口、前置塘、沼泽区、出水池、

溢流出水口、护坡及驳岸、维护通道等构成。

雨水湿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1）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

和侵蚀。

（2）雨水湿地应设置前置塘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3）沼泽区包括浅沼泽区和深沼泽区，是雨水湿地主要的净化区，其中浅

沼泽区水深范围一般为 0-0.3 m，深沼泽区水深范围一般为 0.3-0.5 m，根据水

深不同种植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

（4）雨水湿地的调节容积应在 24h 内排空。

（5）出水池主要起防止沉淀物的再悬浮和降低温度的作用，水深一般为

0.8-1.2 m，出水池容积约为总容积（不含调节容积）的 10%。

雨水湿地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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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湿地构造示意图

6.4.3蓄水池

蓄水池指具有雨水储存功能的集蓄利用设施，同时也具有削减峰值流量的作

用，主要包括钢筋混凝土蓄水池，砖、石砌筑蓄水池及塑料蓄水模块拼装式蓄水

池，用地紧张的城市大多采用地下封闭式蓄水池。蓄水池典型构造可参照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集《雨水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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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设施实景照片

6.4.4雨水罐

雨水罐也称雨水桶，为地上或地下封闭式的简易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可用塑

料、玻璃钢或金属等材料制成。可应用于绿色屋顶或小型建筑的雨水收集和利用。

雨水罐实景照片

6.5 雨水调节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峰值流量、延长

排放时间，一般不减少排放的径流总量，也称调控排放。

6.5.1调节塘

调节塘也称干塘，以削减峰值流量功能为主，一般由进水口、调节区、出口

设施、护坡及堤岸构成，也可通过合理设计使其具有渗透功能，起到一定的补充

地下水和净化雨水的作用。

调节塘应满足以下要求：

（1）进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和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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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设置前置塘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3）调节区深度一般为0.6-3m，塘中可以种植水生植物以减小流速、增强

雨水净化效果。塘底设计成可渗透时，塘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

岩石层不应小于 1 m，距离建筑物基础不应小于3 m（水平距离）。

（4）调节塘出水设施一般设计成多级出水口形式，以控制调节塘水位，增

加雨水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不大于 24 h），控制外排流量。

（5）调节塘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与警示措施。

调节塘实景照片

6.5.2调节池

调节池为调节设施的一种，主要用于削减雨水管渠峰值流量，一般常用溢流

堰式或底部流槽式，可以是地上敞口式调节池或地下封闭式调节池，其典型构造

可参见《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 5 册）。

调节池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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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雨水转输

6.6.1 植草沟

植草沟指种有植被的地表沟渠，可收集、输送和排放径流雨水，并具有一定

的雨水净化作用，可用于衔接其他各单项设施、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

流排放系统。除转输型植草沟外，还包括渗透型的干式植草沟及常有水的湿式植

草沟，可分别提高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控制效果。植草沟适用于建筑与小区内道

路，广场、停车场等不透水地面的周边，城市道路及城市绿地等区域，也可作为

生物滞留设施、湿塘等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预处理设施。植草沟也可与雨水管渠联

合应用，场地竖向允许且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代替雨水管渠。植草沟不适用

于地下水位高的、坡度大于15%的区域。

植草沟应满足以下要求：

（1）浅沟断面形式宜采用倒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2）植草沟的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3，纵坡不应大于 4%。

纵坡较大时宜设置为阶梯型植草沟或在中途设置消能台坎。

（3）植草沟最大流速应小于0.8 m/s ，曼宁系数宜为0.2-0.3。（4）转输

型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控制在 100-200 mm。

（4）植草沟介质层通常包括种植土壤层、过滤层、入渗/存储层。种植土壤

层设计深度应不小于300mm、过滤层设计深度宜取100mm、入渗/存储层设计深度

应不小于450mm。植草沟内土壤介质的渗透能力应不低于1.3cm/h。对于种植草的

植草沟，土壤层的厚度最低为0.6m；对于种植树木和灌木的植草沟，土壤层厚度

最低为0.9m。

（5）植草沟应设置有分流或内部溢流措施，用于排除超过设计标准的雨水。

（6）植草构植物选择：宜种植密集的草皮草，不宜种植乔木及灌木植物，

植被高度控制在0.1m-0.2m；耐旱耐涝，根系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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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渗管/渠

渗管/渠指具有渗透功能的雨水管/渠，可采用穿孔塑料管、无砂混凝土管/

渠和砾（碎）石等材料组合而成。

渗管/渠应满足以下要求：

（1）渗管/渠应设置植草沟、沉淀（砂）池等预处理设施。

（2）渗管/渠开孔率应控制在1%-3%之间，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应大于20%。

（3）渗管/渠的敷设坡度应满足排水的要求。

（4）渗管/渠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砾石层外包透水土工布，土

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200 mm。

（5）渗管/渠设在行车路面下时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700 mm。

渗透管、渠构造图

6.7 雨水截污净化

6.7.1植被缓冲带

植被缓冲带为坡度较缓的植被区，经植被拦截及土壤下渗作用减缓地表径流

流速，并去除径流中的部分污染物，植被缓冲带坡度一般为2%-6%，宽度不宜小

于 2 m。

植被缓冲带植物选择：

选用耐冲刷，耐浸渍的植被；

优先选用净化能力强、抗逆性强的植物；



43

优先选择耐旱、耐涝，抗性强，易维护的乡土植物，并和景观要求相结合。

缓冲带实景照片

6.7.2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初期雨水弃流指通过一定方法或装置将存在初期冲刷效应、污染物浓度较高

的降雨初期径流予以弃除，以降低雨水的后续处理难度。弃流雨水应进行处理，

如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等。常见的

初期弃流方法包括容积法弃流、小管弃流（水流切换法）等，弃流形式包括自控

弃流、渗透弃流、弃流池、雨落管弃流等。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剖面图

6.7.3人工土壤渗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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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土壤渗滤主要作为蓄水池等雨水储存设施的配套雨水设施，以达到回用

水水质指标。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的典型构造可参照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6.8 雨水的处理与回用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水质净化设施，净化设施应根据出水水质要求，并

经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回用于景观水体时宜选用生态处理设施；回用于一般用

途时，可采用过滤、沉淀、消毒等设施；当出水水质要求较高时，也可采用混凝、

深度过滤等处理设施。

6.8.1雨水净化设施前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雨水储存设施进水口前应设置拦污格栅设施；

（2）利用天然绿地、屋面、广场等汇流面收集雨水时，应在收集

池进水口前设置沉泥井。

（3）雨水处理设备的日运行时间一般不超过 16 小时，设备反冲洗等排污

可排入污水系统。

（4）雨水清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产水曲线、供水曲线确定，并应满足

消毒剂接触时间的要求。

6.8.2雨水回用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供水水源必须设置备用水源，并能自动切换；

（2）系统应设水表计量各水源的供水量。

（3）雨水回用供水管网应采取防止回流污染措施，水质标准低的水不得进

入水质标准高的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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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雨水回用供水系统的水量、水压、管道及设备的选择计算等应满足国

家现行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中的相关规定。

（5）雨水回用系统应采取防止误饮误用措施。雨水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

定涂色或标识。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具，并有明显的 “雨

水 ”标识。雨水回用于浇洒绿地时，应避免影响行人，宜采用夜间灌溉及滴灌、

微灌等措施。

（6）雨水回用系统供水管材应采用钢塑复合管、PE 管或其他内壁防腐性能

好的给水管材。管材及接口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7）雨水回用可用于建筑小区的道路冲洗、绿化灌溉、景观水体的补充、

汽车冲洗，不能作为饮用水源，但人接触的水质必须经过净化处理，不能成为污

染的源头，并在用水区域设置明显的提醒标识。

雨水的处理与回用系统示意图

6.9 系统监控

6.9.1、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应设置雨水监控设施，一般应设置外排水流量

监测、雨量监测设备以及雨水储存池、调节池的液位计等。

6.9.2、雨水收集、处理和回用系统宜设置以下控制方式：

（1）自动控制；

（2）远程控制；

（3）就地手动控制。

6.9.3、自动控制弃流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电动阀、计量装置宜就地分散设置，控制箱宜集中设置，并宜设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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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2）应具有自动切换雨水弃流管道和收集管道的功能，并具有控制和调节

弃流间隔时间的功能；

（3）流量控制式雨水弃流装置的流量计宜设在管径最小的管道上；

（4）雨量控制式弃流装置的雨量计应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6.9.4 对雨水处理设施、回用系统内的设备运行状态宜进行监控。

6.9.5 雨水处理设施运行宜自动控制。

6.9.6 应对常用控制指标（降雨量、主要水位、流量、常规水质指标）实现

现场监测，有条件的可实现在线监测。

雨水系统监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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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简易评估

7.1 一般规定

7.1.1 海绵性评估应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峰值径流系数、硬化地面中可

渗透地面的比例、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等基本内容的评估。

7.1.2 海绵性评估可采用模型评估和简易评估两种方法，有条件的宜采用模

型算法，模型算法的相关模型选取和参数取值应符合不同规划和设计项目的特点。

7.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简易评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简易评估应按以下要求进行：按照上位规划要求的年平

均径流总量控制率，核算每个地块的年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计算该地块不同下

垫面的面积，按表 4.1.4 确定各下垫面的年均雨量径流系数，经加权平均得到该

地块的年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若年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满足要求，则该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若年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对应的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满足要求，则重新设计进行核算。年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与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之和为 1.0。按照计算每个地块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

需蓄水容积。

V=10Ψzc•hy• F （7.2.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或需蓄水容积，m3；

hy——设计降雨量，mm，按表 4.1.3 选取；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按表 4.1.4 选取；

F——汇水面积，hm2。

确定该地块的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将该地块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需

蓄水容积与实际可蓄水容积比较，得到该地块的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区域年径流控制率核算。为该区域内每个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加权平均

值。

以下设施的蓄水容积不应计入总蓄水容积：

对径流总量削减没有贡献的设施：如用于削峰的调节塘/池等；对径流总量

削减贡献很小的设施：如转输型植草沟、渗管/渠、初期雨水弃流、植被缓冲带、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等；在径流系数内已综合考虑其空隙的设施：如透水铺装、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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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屋顶结构内的空隙；受地形条件、汇水面大小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收集径流

雨水的设施。

蓄水设施的蓄水容积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具有渗透功能的综合设施，蓄水最大深度应根据该处设施上沿高程最低处确

定；用于接纳初始阶段降雨的雨水罐、雨水池等，可蓄水容积应结合所蓄雨水的

利用安排确定，雨前不能及时排空的容积不应计入核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蓄水

容积；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不应大于设计降雨量下其汇水面内的实际降雨径

流量。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应不大于一个周期内排放量、水体渗透量、水面

蒸发量和回用量之和，其中排放量根据可排空的体积确定，回用量根据实际回用

水量确定，水体渗透量和水面蒸发量计算确定。一般取一个周期 24h。

水体渗透量确定方法：按照 4.3.1 公式计算。

水面蒸发量确定方法：水面蒸发量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当实测数据缺乏时，

可按照 4.2.4 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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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与安装

8.1 工程施工

8.1.1 雨水利用工程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施工，并符合《给水

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和《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1 的相关要求。

8.1.2 混凝土和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合《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1 的要求。

8.1.3 施工前应进行现场调查、选择施工方法、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规

程，施工不应损伤周边地下设施和土壤渗透能力。

8.1.4 雨水入渗工程所用砂料应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含泥量应不高于

3%，粗骨料应质地坚硬，禁止采用软弱风化骨料。砂料粒径应满足设计要求，含

泥量应不高于 1%。

8.1.5 沟槽底面不应夯实。应避免超挖，超挖时不能用超挖土回填，应以碎

石填充。

8.1.6 透水地面的施工应避开冬季，其它应符合《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

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的要求。

8.2 设备安装

8.2.1 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在线仪表安装位置和方向应

正确，不得少装、漏装。

8.2.2 设置在建筑物内的设备、水泵等应采取可靠的减振装置，其噪声应符

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规定。

8.2.3 设备中的阀门、取样口等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不得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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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验收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宜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进行验收。试运行期宜安排在主汛

期，试运行期间宜经历 2～3 场 24h 降雨量在 27.4mm 以上的降雨。海绵城市建

设工程应依据试运行报告、必要的现场测试和相关工程建设过程资料应遵照《建

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的相关规定进行验收。

10 维护管理

10.1 工程维护与管理

10.1.1 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的维护管理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工程运行

的管理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上岗。在雨季来临前对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进

行清洁和保养，并在雨季定期对工程各部分的运行状态进行观测检查。

10.1.2 试运行期间应监测雨水利用工程在收集水量、外排水量、排水峰值

流量、增渗水量、回用水量等方面的数据，以及处理前后雨水的水质，并形成试

运行管理报告。

10.1.3 道路雨水口、雨水管线等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组成部分应进行定期

清扫或清淤。特别是在每年汛期前，对渗透雨水口、入渗井、渗透管沟、雨水储

罐、蓄水池等雨水滞蓄、渗透设施进行清淤，保障汛期调蓄设施有足够的调蓄空

间和下渗能力，并保障收集与排水设施通畅、运行安全。

10.1.4 严禁向雨水收集口排放污染物。

10.1.5 严禁向雨水收集口倾倒垃圾和排放生活污、废水。

10.1.6 所有的种植植物维护应满足景观设计维护的要求。

10.1.7 兼有雨水调蓄功能的景观水池，应维持一定的水位，以满足景观水

的要求。

10.1.8 具有雨水处理功能的人工湿地等设施、应对植物进行修剪、养护、

补种、收割等维护，以保持植物的美化和净化功能。

10.1.9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应遵照《建筑与小区雨水控

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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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 海绵城市工程的管理应按照“谁建设，谁管理”的原则进行。为争

取社会公众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支持，应加大宣传力度，并纳入相关规定，以保障

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的运行。

10.2 雨水滞留塘维护

雨水滞留塘应遵照下表进行维护：

表 10.2 雨水滞留塘维护

维护内容 维护目标 维护周期

草地维护 清除杂草。种植草皮高度 10～

15cm。

根据景观要求设定周期。

杂物及垃圾清理 当杂物或垃圾影响景观、堵塞进

出水通道时，需要清理。同时需

要清理漂浮在水面的垃圾。

汛期前需要，同时配合三防

部门的要求进行清理（例如

台风来临）。

水土保持维护 修理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水流

不畅区，修理进口及出口处水流

冲刷造成的土壤堆积区。

无固定周期，根据检视的状

况进口维护。

定期检查 检查滞留塘包括水流畅通、水土

流失、结构性破坏及塘底淤积、

出现异味等状况。

汛期前需要，同时配合三防

部门的要求进行清理（例如

台风来临前）。

出现异味、大量

蚊虫时维护

当出现异味或大量蚊虫时需要

进行杀虫或清理淤泥。

无固定周期，根据检视结果

进行。

结构性破坏修理 主要进行边坡加固、进水及出水

口修理。一般是因大暴雨造成。

无固定周期，根据检视结果

进行。

淤泥清理 在旱季放空滞留塘，清理淤泥，

清理前需先移开种植物。

一般 1-5 年清理一次预处

理沉淀池，5-10 年清理一

次滞留塘，同时根据检查结

果进行。

入侵物种清理 清理水葫芦等一些入侵植物。 无固定周期，根据检视结果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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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雨水湿地维护

雨水湿地的维护除遵照雨水滞留塘维护外，还应遵照如下规定：每年根据景

观要求对湿地植物进行修剪。应重点检查深水水流通道，保证其能够水流畅通。

10.4 过滤设施维护

过滤设施应遵照下表进行维护：

10.4 表过滤设施维护

维护内容 维护目标 维护周期

杂物及垃圾清理 当杂物或垃圾影响景观、阻碍

雨水入渗时需要清理。

根据景观要求设定周期。

植物修剪 修剪种植的植物 1年 3次或根据景观要求。

定期检查 检查雨水入渗是否通畅。检查

地下穿孔管是否排水畅通。当

排空时间大于 72小时，入渗

或穿孔管不畅通。检查出水水

质（目测）。

每年一次，或者在大暴雨结束

后 24小时内进行。

松土（不适用于砂

滤池）

对表层 15-20cm土壤进行松

土

每年一次或者进行过种植物

种植。

换表层砂（只适用

于砂滤池）

将表层 15cm砂换成新砂。 2年进行一次

换土工布 土工布出现损坏，换新的土

工布。

5年一次或出水水质出现浑

浊时。

清理穿孔管 高压水接清淤立管清理堵塞

的穿孔管。

2年一次，或根据检查结果。

换覆盖层（只适用

于生物滞留槽）

换新的覆盖层。 1年一次或根据检视结果（一

般出现在大暴雨造成水土流

失后）。

10.5 植被浅沟维护

表 10.5 植被浅沟应遵照下表进行维护：

植被浅沟中的草应定期维护。其收割要求可以见下表。

植被浅沟中草的高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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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高度（mm） 最大草高（mm） 切割后的草高（mm）

50 75 40

150 1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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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计相关案例计算

11.1 案例 1

青岛市有一个建筑小区占地面积为 20hm2，要按海绵城市要求进行设计，其

计算过程如下：

规划局要求的指标：

（1） 做海绵城市专篇，流量控制率达到至少 75%；

（2） 公建考虑屋顶绿化，考虑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

（3） 结合规划设计方案提供计算过程，包括流量控制率怎样达到，区内

的流量计算等。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 75%计算，青岛市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hy=27.4mm（见

本《指南》表 4.1.3）。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Ψz参照本《指南》公式 4.1.4 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Ψz = ∑FiΨi
F

（见公式 4.1.4）

Ψz=（F 绿地•Ψ绿地+F 屋面•Ψ屋面+F 路面•Ψ路面+F 透水铺装路面•Ψ透水铺装路面+F 水面•Ψ水面）

/（F 绿地 + F 屋面+F 路面+F 透水铺装路面+F 水面）

=（8×0.15+5×0.85+4×0.85+2×0.25+1×1）/20

=0.52

总汇水面积F为20hm2，其中：F 绿地 =8hm2 F 屋面=5hm
2 F 路面=4hm

2 F 透水铺装路面=2hm
2

F 水面=1hm
2

Ψ绿地、Ψ屋面等查表 4.1.4 得到。

设计调蓄容积：

W =10•Ψzc•hy•F （见公式 4.2.1）

W =10×0.52×27.4×20=2850m3,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为 143m3/ hm2。

本项目采用以下雨水控制方案：

1.在车库外围线以外部分区域采取渗透井式雨水口、渗透式雨水井、渗透式排水

管，组成雨水渗透排放一体化渗排系统，收集利用雨水资源，补给地下水，设计

有效渗透面积为 9000m2。



55

渗透量：

Ws=• K•J•As •t s （见公式 4.3.1）

=0.60×1.16×10-6×1×9000×48×3600

=1082 m3

其中：取 0.60；

土壤渗透系数 K=1.16×10-6（m/s），采用粉质粘土；

水力坡降 J=1；

有效渗透面积 As=9000m
2；

渗透时间 ts取 48h=48×360s。

2.在小区雨水管线接入市政雨水管网之前设置集中式雨水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收

集地块排水管网内的雨水并就近利用，用于绿化灌溉和补充景观用水，设计调蓄

容积为 V1=800 m3。

3.在每个楼雨水落水管处设置雨水储水罐，共 100 个，每个雨水罐 1.5m3，合计

V2=100x1.5=150m
3。用于楼前的绿化灌溉。

4.每个楼周边绿地与道路交界处绿地内设置雨水模块，上方形成宽一米的集水浅

沟，道路路沿石有缺口，确保路面及绿地内的雨水汇入浅沟并入渗到雨水模块水

池，对雨水排放起调蓄作用，共 10 个，每个设计调蓄容积 50m3，合计

V3=50x10=500m
3。用于道路浇洒和周围绿化灌溉。

5.采用下沉式绿地，绿化下放置玻璃轻石 100mm，室外绿地低于道路 100mm，下

沉式绿地 3500m2，调蓄容积 V4=3500X0.1=350m
3。

6.以上合计调蓄容积为：

V=1082+800+150+500+350=2885m3>2850m3，

满足设计调蓄容积 2850m3的要求。

7.计算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hy =W /(10Ψzc •F )= 2885/(10×0.52×20)=27.74mm

查表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5.3% 满足要求。

11.2 案例 2

青岛市某住宅小区占地面积 F 为 4.744hm2，其中：F 绿地 =2.35hm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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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绿地 0.050 hm2）、F 屋面=0.58hm
2、F 路面=0.83hm

2、F 透水铺装路面=0.94hm
2、F 水面

=0.044hm2（调蓄厚度 0.50m）。要按海绵城市要求进行设计，其计算过程如下：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 75%计算，青岛市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hy=27.4mm（见

本《指南》表 4.1.3）。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Ψz参照《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和《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Ψz = ∑FiΨi
F

（见公式 4.1.4）

Ψz=（F 绿地•Ψ绿地+F 屋面•Ψ屋面+F 路面•Ψ路面+F 透水铺装路面•Ψ透水铺装路面+F 水面•Ψ水面）

/（F 绿地 + F 屋面+F 路面+F 透水铺装路面+F 水面）

=（ 2.35×0.15+0.58×0.85+0.83×0.85+0.94×0.25+0.044×1）

/4.744

=0.39

Ψ绿地、Ψ屋面等查表 4.1.4 得到。

设计调蓄容积:

W =10Ψzc•hy•F （见公式 4.2.1）

W =10×0.39×27.4×4.744=507m3，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为 107m3/ hm2。

本项目采用以下雨水控制方案：

1.透水铺装路面渗透容积：

渗透量按下式计算：

Ws1=• K•J•As• t s （见公式 4.3.1）

=0.6×1.16×10-6×1×9400×2×3600

=47 m3

式中： ——安全系数，取 0.6；

K——土壤渗透系数，取 1.16×10-6（m/s），采用粉质粘土；

J——水力坡降，一般取 1；

As——有效渗透面积，为 9400（m2）；

ts——渗透时间，取 2×3600（s）。

2.在小区雨水管线接入市政雨水管网之前设置蓄水池，设计调蓄容积：V1=90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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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水花园调蓄容积：V2=440×0.50=220 m3

4.绿化地调蓄容积：

渗透量按下式计算：

Ws2= •K•J•As •ts （见公式 4.3.1）

=0.6×1.16×10-×1×23000×2×3600

=115 m3

式中： ——安全系数，取 0.6；

K——土壤渗透系数，取 1.16×10-6（m/s）；

J——水力坡降，一般取 1；

As——有效渗透面积，为 23000（m2）；

ts——渗透时间，取 2×3600（s）。

5.下沉式绿地的调蓄容积：

绿化下放置玻璃轻石 100mm，室外绿地低于道路 100mm，下沉式绿地面积 500m2，

调蓄容积 V3=500×0.1=50m3。

6.以上合计调蓄容积为：

V=47+90+220+115+50=522 m3>507 m3

满足设计调蓄容积 507m3的要求。

7.计算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hy =W /(10Ψzc •F )= 522/(10×0.39×4.744)=28.21mm

查表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5.65%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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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植物应用附录：

青岛地区常用植物：

1.常绿乔木

雪松、黑松、华山松、白皮松、铅笔柏、龙柏、蜀桧、冷杉、油松、侧柏、云杉、

花柏、扁柏、广玉兰、大叶女贞、枇杷、青杄等。

2.落叶乔木

法桐、国槐、刺槐、五角枫、臭椿、千头椿、楸树、鹅掌楸、白蜡、黄连木、乌

桕、枫杨、苦楝、椴树、三角枫、五角枫、元宝枫、合欢、七叶树、盐肤木、美

国红枫、火炬树、构树、青桐、泡桐、黄栌、杜仲、核桃、板栗、君迁子、柿树、

枣、杏、山楂、香花槐、无患子、榆树、白玉兰、紫玉兰、二乔玉兰、樱花、紫

叶李、红枫、鸡爪槭、日本槭、垂柳、旱柳、桑树、青桐、黄山栾、碧桃、梅花、

山桃、银杏、水杉、紫叶桃、独杆紫薇、灯台树、龙爪槐、榉树、青朴、垂丝海

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等。

3.常绿灌木

耐冬、桂花、石楠、海桐、火棘、法国冬青、日本女贞、金森女贞、大叶黄杨、

小叶黄杨、胶东卫矛、铺地柏、沙地柏、龟甲冬青、十大功劳、枸骨、龙柏、石

岩杜鹃、平枝荀子、洒金柏、金边黄杨、北海道黄杨等。

4.落叶灌木

红瑞木、紫薇、木槿、丁香、石榴、月季、贴梗海棠、珍珠梅、棣棠、蜡梅、牡

丹、芍药、紫叶小檗、紫荆、锦带、榆叶梅、连翘、迎春、胡枝子、美人梅、山

梅花、八仙花、金银木、（野）蔷薇、海州常山、枸杞、绣线菊、紫穗槐、小蜡、

黄刺玫、贴梗海棠等。

5.藤木类

常春藤、紫藤、地锦、凌霄、络石、藤本月季、扶芳藤、葡萄、猕猴桃、金银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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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被、花卉

龟甲冬青、紫叶小檗、金叶女贞、金森女贞、瓜子黄杨、胶东卫矛、石岩杜鹃、

铺地柏、沙地柏、常春藤、扶芳藤、龙柏等。

麦冬、高羊茅、紫羊茅、酢浆草、三叶草、一串红、菊花、牵牛花、葱兰、大花

萱草、秋海棠、金盏菊、大丽花、鸡冠花、牡丹、芍药、雏菊、绣线菊、羽衣甘

蓝、万寿菊、三色堇、凤仙花、蜀葵、向日葵、鼠尾草、美人蕉、郁金香、玉簪、

石竹、萱草、八宝景天、福禄考、鸢尾等。

7.竹类

刚竹、淡竹、箬竹、早园竹、毛竹等。

8.水生植物

芦苇、芦竹、美人蕉、千屈菜、黄菖蒲、鸢尾、泽泻、水葱、香蒲、凤眼莲、睡

莲、浮萍、梭鱼草等。

9.观赏草

细叶芒、晨光芒、斑叶芒、花叶芒、荻、花叶燕麦草、蒲苇、矮蒲苇、苔草、金

叶苔草、棕叶苔草等。

10.特选景观树种

桩景紫薇、对接白蜡、榔榆、皂荚、造型黑松、造型罗汉松、造型小叶女贞等。

11.草坪

黑麦草、早熟禾、结缕草、马尼拉、狗牙根、高羊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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